
  高雄市旅行商業同業公會  (函) 

 

受文者：全體會員旅行社 

速別：普通 

密等及解密條件：普通 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 109年 7月 3日 

發文字號：高市旅行(109)良字第 245號 

主旨:為提昇國內經濟活絡，由經濟部所推行之振興三倍券即將於109年7月起預訂、

領取及使用，請會員旅行社宣導其使用方法，以免發生消費糾紛而有失政府

美意，敬請查照。 

說明： 

1. 依據高雄市政府觀光局109年7月1日高市觀產字第10931916900號函轉高雄市

政府行政暨國際處109年6月24日高市行國消字第10930540800號辦理。 

2.有關經濟部所推行振興三倍券使用問題，如買賣雙方認知有落差或溝通不良，

消費者在使用上極易發生消費糾紛而有失政府美意。經濟部業已設置振興三倍

券官網(https://3000.gov.tw/Default.aspx)，並載有相關使用問答，惠請貴

會加強宣導，並儘量透過購買前資訊揭露及耐心溝通，以減少發生消費糾紛等

情事。 

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理事長 

公會地址：(801)高雄市前金區市中一路 167號 5樓 

電    話：(07)241-3881 

 


